
附件 6

CCF NOIP 考场纪律

一、竞赛前

1.选手进入考场时，仅可携带笔、饮用水、食品和未拆封的纸巾入场。禁止

携带任何电子产品或机器设备入场，无存储功能的手表除外；手机（关机）、U

盘或移动硬盘、键盘、鼠标、闹钟、计算器、书籍、草稿纸及背包等物品必须存

放在考场外。如有选手违规带入的，一经发现，监考人员根据情节报请 NOI省

总负责人直至取消选手参加资格。

2.选手须同时携带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和 NOIP准考证入场。入座后，将个人证

件及准考证放置在桌子上，供监考核查。如有不实，视为替考，NOI省组织单位

可取消选手参加资格，且从次年算起被禁赛三年。

二、试机

试机时，选手应认真阅读《选手注意事项》，按照《选手注意事项》的要求

在非还原状态的磁盘进行编程，并依照《选手注意事项》中所描述的方法建立目

录和提交。目录名称错误、提交多余文件、创建多余的文件夹后果自负。

三、竞赛期间

1.竞赛开始 30分钟后，选手不得进入考场，以缺考处理；除去洗手间外，选

手在竞赛期间，全程不能早退，必须在竞赛正式结束后，统一离场。选手如需去

洗手间、身体不适或其他帮助，须举手示意。选手应注意保护自己的程序，如离

开座位去洗手间，应将写有程序的页面最小化。

2.进场后因病需离场的考生，须经工作人员同意并陪同前往医务室，能坚持考

试的可返回，但补时不超过 60分钟；不能坚持者不得返回，须由工作人员全程陪

同至考试结束，其间不得泄露考试信息。

3.在竞赛过程中，考点各考场统一提供草稿纸（A4打印纸）。草稿纸不足时，

选手可举手向监考示意并索要。



4.竞赛期间，如出现系统死机、崩溃或硬件故障的情况，选手需立即举手向监

考求助；如经监考组技术人员确认非选手责任，选手可获得加时补偿。为了减轻

由于突发事件（如硬件故障、断电等）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要求选手每 20分钟将

源程序存盘到不还原的分区。

5.考试结束前 15分钟不得离座。

四、竞赛结束后

选手听到监考人员考试结束的指令后，须停止答题，不关闭计算机，听从监

考人员安排核对提交的程序大小并签字确认后离开赛场。如竞赛结束的指令下达

后继续答题，该选手成绩以零分记。离场时禁止将草稿纸带出考场。

五、作弊及处罚

竞赛期间，如有选手相互讨论、使用网络、利用各种方式拷贝或传递信息等

违反考场纪律的，涉事选手均可被立刻取消参赛资格，并从次年算起被禁赛三年。

六、突发情况

竞赛期间如遇到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务必听从监考员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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